
總務處通告 

110年 5月 13日 

110東大總字第 023 號 

 

主旨：為維護校園環境整潔衛生，禁止私自餵食流浪犬，違規者逕送

主管機關檢舉告發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廢棄物清理第 27條、同法第 50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 104年 6月 2日環署廢字第 1040041373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依上開規定食物(含廚餘)餵食流浪犬尚非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清

除或處理之行為，惟行為人如於指定清除地區因餵食致污染地

面，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2款「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

禁污染地面、池塘、水溝、牆壁、樑柱、電桿、樹木、道路、

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」之規定，依同法第 50條第 3款規定，

處新臺幣 1,200元以上 6,000元以下之罰鍰。 

三、檢舉人須檢附足以顯示違規行為人、事實、時間、地點等之照

片、錄影或其他資料等具體證據資料。 

 

此致 本校各單位 

 

總務處              敬啟 


